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镇污水处理场站 
建设项目“4·2”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 

 

2021 年 4 月 2 日 12 时 40 分许，位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

区小漠镇污水处理场站发生了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一人死

亡。 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493

号）的规定，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委托区安委办牵头，成

立了由区住建水务局、深汕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小漠镇政府组

成的事故调查组。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李锦梅担任

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二级调研员黄华洲担任副组长。 

事故调查组坚决贯彻区领导有关指示批示精神，按照“四不

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

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等方式，查明了

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

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

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

建议。 

调查认定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镇污水处理场站建设

项目“4·2”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一、事故有关情况 

（一）相关企业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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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（以下简称：区住

建水务局）是深汕合作区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

EPCO（勘察设计施工运营）项目的建设单位，深圳市深汕特别合

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负责深汕合作区房地产市场、住房、燃气、

建设工程、建筑行业、水务等管理工作。 

2.EPCO 项目牵头及运营单位基本情况 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水水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深汕

水务公司），成立于 2015 年 4月 16 日，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

任 公 司 。 法 人 代 表 ： 李 明 涛 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4415003382356833。注册地址：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

珠东快速与新明路交汇处西北侧西部水厂。经营范围：自来水生

产及输配业务；雨、污水收集处理、回收及再生利用；经营管理

自来水供水泵站、管网及雨、污水泵站和管网；工业废水处理、

污泥处置；水库建设及运营管理、除险加固；城市防洪、河道整

治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 

3.EPCO 总包单位基本情况 

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中建市政公司），成立

于 1999 年 1 月 7 日，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袁立刚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66337154602。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52 号中建一局大厦 B 座 8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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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10 层。经营范围：公路、市政、铁路工程建筑；其他道路、

隧道、桥梁工程建筑；施工总承包；工程项目管理；工程项目投

资；古建筑工程服务；城市综合体的投资与承建；工程技术咨询；

工程技术培训；园林绿化服务；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；销售

建筑材料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

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中建市政公司已取得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，证书编号：

D111055043。发证日期：2019 年 10 月 30 日，有效期至：2021

年 3 月 14 日，根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《关于

北京市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资质证书有限

期延续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资质类别及等级：市政公用工程

施工总承包壹级。 

中建市政公司已取得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编号：（京）JZ

安许证字[2019]110263。许可范围：建筑施工。发证机关：北京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。有效期：2019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2

年 12 月 23 日。 

4.专业分包单位基本情况 

深圳市宝磊建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深圳宝磊公司），成

立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，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。法定代表

人：姚文锺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DPP7N58。注册地

址：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城 84 区宝鸿林大厦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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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 B。经营范围：市政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环

保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机电工程、地基与基础工程、城市道路照明

及灯光工程、体育设施工程、防水防腐保温工程、环境保护工程、

特种专业工程、交通工程、电力工程、工程劳务分包。增加：机

械设备租赁（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械设备租赁，不包括金融租赁

活动）。（法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禁止和规定在登记前

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装修装饰工程、园林

绿化工程、钢结构工程、玻璃幕墙工、电子智能信息化工程。 

深圳宝磊公司已取得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，证书编号：

D244163657。发证日期：2019 年 4 月 16 日，有效期至：2022 年

8 月 3 日。资质登记：特种工程（结构补强）专业承包不分等级。 

深圳宝磊公司已取得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，编号：（粤）JZ

安许证字[2020]022830 延。许可范围：建筑施工。发证机关：
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有效期：2020 年 7 月 21 日至 2023

年 7 月 21 日。 

5.EPCO 监理单位基本情况 

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深水咨询公司），

成立于 1998 年 5月 27 日，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。法定代表

人：黄琼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708411905B。注册地址：

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社区清水河一路 112 号罗湖投

资控股大厦裙楼 401。经营范围：工程咨询（水利水电、市政公

用工程甲级）；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与施工；水利工程施工图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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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审查；工程招标代理甲级；政府采购代理甲级；工程监理；

节水工程信息咨询；安全生产咨询服务；节水技术的技术开发；

水土保持（监测甲级，方案编制乙级）；工程施工（水利水电工

程施工总承包二级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，环保工程承

包叁级，城市园林绿化叁级）；信息系统（信息系统集成一级，

信息系统运维技术服务一级，信息系统工程咨询设计）；工程测

绘；工程勘察；大坝、地下管线探测及监测；环境污染治理设施

运营…  

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取得《工程监理资质证书》，

编号：E144005263，有效期 2020 年 4 月 20 日至 2024 年 3 月 27

日，资质等级：市政公用工程监理甲级。 

（二）事故项目工程概况 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

工程 EPCO（勘察设计施工和运营），工程范围：主要包括深圳

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施工，

具体包含本项目的管道及设备采购、制定工作进度计划、技术标

准、组织协调（设计、勘察、施工）等单位按计划开展相应的工

作内容、施工（含排水管道及附属设施、路面破坏及恢复、管线

迁改及保护、施工措施、交通疏解及水土保持等工程）、竣工图

编制以及应由承包人完成的其他工作。 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

EPCO总承包工程于 2020年 10月 10 日在区住建水务局水务科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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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开工备案登记。 

（三）有关人员情况 

1.罗聪，个体经营者，钢板桩机及拉森钢板桩的供应方。 

2.戴志金，个体经营者，挖掘机所有者、驾驶员，持有建设

行业工程机械施工操作证，工种：挖掘机操作，级别：中级，证

书编号：20201156795，发证时间：2020 年 12 月 22 日。 

3.谭子豪，钢板桩机及拉森钢板桩班组班组长。 

4.石平，钢板桩机驾驶员，河北省建筑机械协会职业教育委

员会核发打桩机操作证，证书编号：2019JX08DZD00633，有效期：

2023 年 6月 3 日。 

5.黄春平，钢板桩机及拉森钢板桩随机人员。 

（四）事故发生地情况 

事故发生地在小漠镇污水处理场站建设项目内，位于小漠镇

旺官社区 121 县道小漠中心小学西侧 200 米处，坐标 N22°77′

23″，E115°03′50″，海拔 0米（见图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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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 事故发生地位置 

（五）相关合同签订情况 

1.施工合同 

2020 年 10 月 25 日，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

务局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水水务有限公司、中建市政工程

有限公司、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《深圳市深汕

特别合作区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EPCO（勘察

设计施工和运营）合同》。项目总投资：约 18143.33 万元。 

2.专业分包合同 

2020 年 11 月 20 日，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宝磊

建筑有限公司签订《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（配套管网建设

工程）》合同，签约合同价：1500.00 万元。 

3.钢板桩机及拉森钢板桩租赁合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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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0 月 10 日，深圳市宝磊建筑有限公司与罗聪签订

《钢板桩机及拉森钢板桩租赁合同》。 

4.挖掘机租赁合同 

2020 年 12 月 15 日，深圳市宝磊建筑有限公司与戴志金签

订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

程-小漠镇挖掘机租赁合同》。 

5.监理合同 

2020 年 10 月 19 日，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

务局与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深水工程造价咨询

有限公司签订《工程咨询合同书》，合同费用暂定：483.4 万元。 

6.劳动合同 

2021 年 3月 7 日，罗聪与黄春平签订用工合同。 

（六）安全教育情况 

1.三级安全教育 

黄春平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、3 月 29 日、3 月 31 日完

成公司、总包、班组安全教育。三级安全教育内容分别为安全基

本知识、法规、法制教育，现场规章制度和遵章守纪教育，岗位

安全操作、班组安全制度、纪律教育。 

2.安全技术交底 

2021 年 3月 31 日，黄春平接受钢板桩作业安全技术交底。

主要内容为材料堆码、装卸和搬运，打桩机施工，基坑开挖。 

二．事故发生经过、事故处置及善后处理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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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 

图二 事故发生现场位置图 

2021 年 4 月 2 日早上 7 点 30 分许，钢板桩班组谭子豪、石

平、黄春平到达小漠镇污水处理厂站项目工地，班组长谭子豪做

了班前教育。 

7 点 40 分许，谭子豪安排拔桩机操作员石平在项目工地驾

驶拔桩机拔钢板桩，黄春平作为拔桩机的随机人员，负责协助石

平及清点钢板桩数量。 

9 点钟左右，深圳宝磊公司施工员朱科佳对谭子豪说，下午

3 点钟左右场站要打混凝土，目前拔出来的钢板桩堆放位置阻挡

了施工，要求谭子豪下午 3 点前将钢板桩转移到别的位置，因现

场钢板桩上方有 2 条电线，场地也不足以让汽车吊进入指定位置

施工，谭子豪要求挖掘机在空闲时，配合拖运钢板桩到施工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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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口的空地堆放。 

10 点钟左右，谭子豪让黄春平把拔桩机上用来拖桩的钢丝

绳拿出来，让黄春平用钢丝绳将钢板桩拖到汽车吊可以起吊的地

方，并告诉黄春平等挖掘机司机戴志金不忙的时候，可以找戴志

金用挖掘机帮忙拖运钢板桩。 

11 点许，戴志金操作挖掘机，黄春平作为指挥，谭子豪旁

站，黄春平用拔桩的钢丝绳一头绑在钢板桩上，另一头挂在挖掘

机挖斗背面的挂钩上（见图三），开始拖运钢板桩至原堆放位置

的南侧，期间石平一直在另外一侧驾驶拔桩机拔出其他的钢板

桩。 

图三 挖掘机挖斗后面的挂钩及起吊所用的钢丝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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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午 12 点许，谭子豪外出去买钢板桩拔桩机柴油，离开项

目现场，中午下班时石平喊黄春平一起去吃饭，黄春平说下午基

坑要浇混凝土，钢板桩还有 5 到 6 片就拖完了，要抓紧把活干完，

石平便离开现场去吃饭了，黄春平与挖掘机司机戴志金继续作

业。 

图四 事故发生时钢板桩一头扫到工地护板 

12 时 40 分左右，在托运到最后几根时，由于钢板桩堆垛较

高（约 0.78 米），钢板桩拖运不上去，黄春平对戴志金说“将

钢板桩吊运上去”，黄春平随后找来一边带钩一边带环的铁链（见

图三），用铁链勾住钢板桩一头，吊环挂在挖掘机挖斗背面的挂

钩上（见图三），2 根 12 米叠在一起的钢板桩重量约 1.81 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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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向在挖掘机驾驶舱的戴志金抬手示意起吊，黄春平就走到挖

掘机的右侧方，戴志金操作挖掘机起吊，在吊起钢板桩离地 1m

左右时，钢板桩开始旋转，旋转到 60-70 度时，钢板桩一头扫到

工地护板停了下来（见图四），戴志金从挖掘机驾驶舱下来发现

黄春平趴在地上，立刻打了 120 急救中心呼救，120 到场后将黄

春平送往惠东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抢救，后黄春平因伤势过重抢

救无效死亡。 

（二）事故处置情况 

事故发生于 2021 年 4 月 2 日 12 时 40 分许，事故发生后，

现场人员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120 到场后对黄春平进行抢

救，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。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，立即组

织人员赶赴现场处理，对现场进行调查取证，并在第一时间将该

起事故上报至区总值班室和市应急管理局。 

综上，该起事故信息报送渠道通畅，信息流转及时，应急响

应迅速，响应程序正确，未发现救援指挥及工作人员存在失职、 

渎职现象。 

（三）事故损失和善后处置情况 

1.死亡人员情况 

黄春平，男，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。根据广东广

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[2021]病鉴字

第 00011 号），死者黄春平系生前头部遭受钝性物体撞击致严重

颅脑损伤中枢性衰竭死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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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
事故调查组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

（GB6721-1986），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 180 万元人民

币。 

3.善后情况 

目前，善后工作得到妥善处置，最大限度地降低此次事故造

成的影响，遇难者家属善后工作处置完毕，未出现影响社会稳定

的情形。 

三、相关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

（一）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住房建设和水务局 

区住建水务局与 EPCO 联合体单位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书，

要求 EPCO 联合体单位建立完善的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制度，全面

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同时要求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为专项费

用，应单独列支，安全防护、文明防护的文明施工措施费收入和

支出清单备查。区住建水务局于2021年 2月 9日拨付1319万元，

直接支付到施工单位账户，确保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专款专用。 

截至 2021 年 4月 2 日，区住建水务局累计检查该项目 70 余

次，出动检查人员 320 人次，组织对该项目进行周检、月检、专

项检、不定时检查，确保该项目的工程质量安全。3 月 25 日，

深圳市水务局建设管理处、区住建水务局水务管理科对本项目进

行安全检查，特意强调深基坑作业、管道开挖的钢板桩支撑、起

重吊装等物体打击隐患安全作业，对施工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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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立即整改。 

（二）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水水务有限公司 

1.相关人员情况 

林沫，EPCO 运营（牵头）单位代表。负责对接政府相关单

位报建及沟通协调等工作。 

2.安全生产管理履职情况 

（1）2020 年 8月，与深圳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、

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签订《深圳市深汕合作区镇级污水处理设

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EPCO（勘察设计施工和运营）联合体协

议》，约定各方安全管理责任，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水水务

有限公司承担一体化污水处理厂正式运维过程（合同约定运维期

间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。 

（2）公司管理层每月会同监理、专业分包深入项目现场进

行安全大检查，重点就作业现场安全警示标志、劳动防护用品发

放、危险作业审批等内容进行安全检查。 

（三）中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

1.相关人员情况 

（1）李英甫，项目经理，全面负责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

小漠镇污水处理场站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作。 

（2）易树标，项目安全总监，全面负责深圳市深汕特别合

作区小漠镇污水处理场站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监督工作。 

2.安全生产管理履职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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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2018 年 12 月 10 日，编制《安全生产责任制》、《安

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》、《安全生产奖罚和事故责任追究实施细

则》、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》、《安全生产委员会

议事规则》、《安全生产验收管理制度》等。 

（2）2021 年 3月，编制《深汕特别合作区镇级污水处理设

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安全技术操作规程》。 

（3）每周、每月深入项目现场进行安全检查，并召开安全

生产会议，推动现场隐患整改，节假日会进行专项检查。2021

年 3 月 13 日项目现场材料堆放混乱、深度处理池基坑钢板桩支

护围檩设置不符合要求等，3月 15 日完成整改。 

    （4）4 月 2 日，清明节前专项安全检查，项目现场发现钢

板桩作业缺少安全警示标志、警示带未及时围护、无管理人员旁

站等，责令立即整改。 

（四）深圳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

1.相关人员情况 

（1）孙晓，项目总监。全面负责监理公司对工程质量、进

度、投资、安全进行协调和管理。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监

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》（注册号：45000652，注册专业：水利

水电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）。 

（2）曾勇，专业监理工程师。对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

漠镇污水处理场站建设工程项目现场进行日常巡查监理。持有

《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》（系统编码：B08031070000000642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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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：水利水电工程建筑）。 

2.监理情况 

（1）2020 年 10 月，编制《安全监理制度汇编》、《安全

监理责任制》等，主要为施工方案审查，危险源交底，安全监理

巡视，施工现场检查，安全资料管理等内容。 

（2）专业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员每天巡视工地，每周组织安

全专监进行大检查，每月组织参建单位联合安全检查，每月主持

召开项目监理例会，主要内容为工程进度、工程质量、安全文明

施工及施工单位的落实整改情况。 

（五）深圳市宝磊建筑有限公司 

1.相关人员情况 

（1）金益凡，项目经理。全面负责项目工地管理工作。 

（2）罗崇武，项目部安全员。负责项目工地现场安全巡查

工作。 

2.存在问题 

（1）未对项目人员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管理，施工人员非工

作时间作业未报备，安全员请假未做交接，安全生产管理出现断

档。 

（2）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能有效制止现场

作业人员违反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-2011》
1
作业，使

1 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-2011》3.18.1 起重吊装检查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起重机械

安全规程》GB6067 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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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不属于起重机械
2
的挖掘机吊运钢板桩。 

（六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监督管理情况 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（简称：区

质安站） 

区质安站于 2021年 1 月 12日起接到该项目提前介入监督的

口头通知。区质安站按照《施工安全监督计划书》和《施工质量

监督计划书》中列明的监督要点进行监督。 

截至 2021 年 4 月 2 日，质安站累计检查该项目 3 次，累计

出动检查人员 12 人次，共下发了 3 份执法文书，其中最后一份

执法文书在事发当日下发。在检查中对该项目参建各方履职行为

进行检查，对工程施工过程质量及安全进行监督，对省、市、区

的各类最新政策、规范、标准、文件进行宣贯。 

区质安站对项目检查频次满足并超过《施工安全监督计划

书》要求的应按照“每月不少于 1 次”的检查频次要求。执法文

书中分别对该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，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

工程管理，工人安全技术交底，临电消防，临时设施，临边防护，

工地围挡，应急管理，扬尘治理，三层三级制度落实情况，现场

防疫管理情况，纠察巡查制度落实情况，业主、监理、总包单位

的管理行为、人员到岗履职情况等问题责令整改。 

四、事故原因和性质 

（一）直接原因 

2 《起重机械安全规程》第一部分：总则（GB6067.1-2010）1.范围…本部分适用于桥式和门式起

重机、流动式起重机、塔式起重机、臂架起重机、缆索起重机及轻小型起重设备的通用要求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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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春平安全意识淡薄，钢板桩吊运时在吊运范围内滞留，违

规指挥戴志金操作挖掘机吊运钢板桩，吊运时未使用吊钩、吊环

等专用的吊装设备，违规使用钢丝绳和带钩的铁链吊起钢板桩，

致使钢板桩吊起时重心不平衡，钢板桩发生旋转，打击到黄春平

头部，导致事故发生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 

1.深圳市宝磊建筑有限公司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有效制止现场作业人员违反

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-2011》作业，未采取技术、管

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 

2.挖掘机操作员戴志金违规操作不属于起重机械的挖掘机

进行吊运作业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 

经调查认定，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镇污水处理场站建

设项目“4·2”物体打击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五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

根据事故调查情况，提出以下处理建议： 

（一）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（1 人） 

黄春平，钢板桩机及拉森钢板桩随机人员，安全意识淡薄，

在存在安全生产隐患的区域内，违规指挥作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
主要责任。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追究相关责任。 

（二）建议给予追究刑事责任人员（1 人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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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志金，挖掘机驾驶员，违反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

JGJ59-2011》作业，使用不属于起重机械的挖掘机吊运钢板桩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其行为已涉嫌犯罪，建议司法机关依

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（三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企业（1 家） 

深圳市宝磊建筑有限公司 

深圳市宝磊建筑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，未有效

制止现场作业人员违反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-2011》

作业，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
3

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

项
4
的规定，建议由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管理局对深圳市

宝磊建筑有限公司处以行政处罚。 

（四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（3 人） 

1.金益凡，深圳市宝磊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（项目主要负

责人）。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及时督促消除作业现

场安全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五）项
5
的规定，依据《中
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

当如实记录，并向从业人员通报。” 
4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“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

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 
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…” 
5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 “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

负有下列职责…（五）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…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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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
6
的规定，建

议由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行政处罚。 

2.罗崇武，深圳市宝磊建筑有限公司安全员。未落实现场安

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项目工地作业现场疏于管理，未及时督促消

除作业现场安全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安全管理责任。其行为违

反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（三）项 7的

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

定，建议由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管理局对其处以行政处

罚。 

3.罗聪，钢板桩机及拉森钢板桩的租赁供应方。未制定安全

生产管理制度，未按照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，对

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其行为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

第十九条
8
的规定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

第十九条的规定，建议由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应急管理局对其

处以行政处罚。 

六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

6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“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

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：

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…” 
7 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“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主要

负责人、其他有关人员处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…（三）发现从业人员违章作业不加制

止的…” 
8 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十九条：“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《安全生产法》

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，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，导致发生生产

安全事故的，依照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罚款：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 2 万元以

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…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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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全面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

筑牢安全红线意识，有效防范、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

提出如下建议措施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。 

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

要性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

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，严格按照“三个责任”

和“三个必须”的要求，不折不扣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落地。务必

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进一步健全安全

生产责任体系，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扎实开展安全隐患排查

治理工作，有效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，确保安全生产形势

持续稳定。 

（二）加强管理，确保特种设备及人员作业安全 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加强对本单位特种设备和特种作

业人员的管理。一是严格编审特种设备专项安装施工方案，认真

组织专家论证，确保方案无误；二是定期检测、检验特种设备，

做好日常维护、保养、检修，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状态；三是全面

自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，加强对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

育和技术培训。 

（三）强化执法，深化建筑施工领域安全专项治理 

区各有关部门要狠抓事前防范，进一步深化建筑施工领域安

全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一是要重点加强模板支撑、起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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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、深基坑、土方开挖、脚手架搭设、拆除等危险性较大的分

部分项工程作业的监管，重点防范坍塌、高处坠落、机械伤害、

起重伤害、物体打击等事故，进一步督促项目参建各方加强现场

隐患排查，强化现场安全措施。二是要重点加强对现场安全管理

混乱的、事故隐患较多以及整改不力的、安全施工条件不够的、

近两年发生过事故的项目和单位的监管力度，加大巡查检查频

次，有效实施管控。三是要对安全生产失信企业实行联合惩戒，

使其一处失信，处处受限。通过严厉处罚手段，在全区在建项目

和施工企业中起到教育警示和威慑作用。 

（四）汲取教训，筑牢安全生产防线。 

区各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认真践行

“生命至上，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严格落实“一线三排”工作机

制，始终坚持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一不可逾越的

红线，全面排查，科学排序，有效排除各类风险隐患，进一步增

强防范安全生产风险的能力，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 

 

 

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漠镇污水处理场站建设项目 

       “4·2”物体打击事故调查组 

22 


